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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乙肝病毒超标“被待岗”

公司被判全额支付工资

因货物质量存疑上法庭

法官倾力调解促双方言和

两公司因购销的地板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发生矛盾， 双

方多次协商未果， 原告无奈之下一纸诉状诉至法院。 近

日，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小额

诉讼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19 年 5 月 29 日， 原告南昌某公司与被告南京某公

司签订了一份金额为 8375 元的地板买卖合同， 原告将被

告交付的地板运到建筑工地， 但工地施工方检测后认为，

原告运来的地板不合格， 拒绝使用。 原告遂与被告公司业

务员王某联系如何处置， 双方多次协商处理方案， 但被告

始终不执行， 并且声称让原告去法院打官司。 原告无奈之

下向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被告退还货款

8375 元， 并承担运输费用 1960 元和违约金 6000 元。

本案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开庭， 在开庭前半小时，

法官联系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 刘某称， 到南昌太

远， 路费划不来， 不到庭了。

法院告知缺席审理的不利后果， 刘某表示可以协商，

但认为原告所诉的质量问题要拿出相应的依据， 法官答应

会做原告的劝解工作。

开庭后， 法官向原告详细了解了案情， 并再次与被告

公司刘某联系， 告知被告举证责任及法律后果， 刘某仍对

解决方案犹豫不定。

法官劝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姜某主动与刘某电话联

系， 表达和解意愿， 原告向被告提出， 可按原先协商留下

地板， 被告补偿损失 2760 元即可， 被告当即表示同意，

并要原告加其微信， 姜某一加刘某微信后， 刘某立刻将补

偿款 2760 元转给了姜某。 原告当庭提交了撤诉申请， 该

起纠纷顺利解决。 王睿卿 整理

赡养费应该谁出起争议

七旬三兄弟被九旬父亲起诉

12 月 3 日下午， 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

起赡养纠纷案件。

廖某已 97 岁高龄， 目前在养老院生活， 其三个儿子也

已是七旬老人。

自廖某 2017 年搬进养老院以来， 三兄弟一直为每月的

护理费分担问题争执不下， 双方在村委会、 派出所多次进

行了调解， 均未能达成协议。

廖某无奈之下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要求法院判令三个

儿子承担养老院每个月 2800 元的费用， 并均摊以后可能产

生的医疗费用， 同时， 要求大儿子刘某泰补交之前欠养老

院的 5600 元。

大余法院新城人民法庭受理该案后， 第一时间通知了

双方调解， 大儿子刘某泰认为， 两个弟弟送母亲进养老院

的时候， 没跟他商量， 又到处告状， 影响了他的名声， 因

而不愿意支付 2019 年之前的部分费用。

两个弟弟则认为， 刘某泰作为家中长子， 本应带头照

顾好母亲， 而且刘某泰退休前是老师， 有退休工资， 足以

承担这些费用， 现在不愿意赡养老母亲实在是过分。

根据这些情况， 法官认为， 刘某泰及其弟弟刘某吉、

刘某余均愿意赡养老人， 只是刘某泰与两个弟弟因缺乏沟

通， 导致矛盾变大。

法官从亲情角度出发，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经过 4

个小时的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由大儿子补交之前

的费用， 之后的费用由三个儿子平均分担。

此案当事人均是高龄老人， 法庭以调解方式结案， 化

解了三兄弟之间的矛盾，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

果。

聚餐后醉驾追尾身亡

男子与同事三人被判赔

聚餐喝酒后， 刘峰驾车回家途中发生追尾， 经抢救无效

死亡， 死者家属将共同聚餐的三人起诉至法院。 近日， 西安

市鄠邑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聚餐后醉驾死亡引发的生命权纠

纷案件， 三共同聚餐人员分别被判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 月 4 日， 刘峰与张阳、 张山、 杨云三位朋友相约吃

饭， 期间喝了些酒， 饭后各自离开。 驾车回家途中， 刘峰发

生交通事故死亡。 6 月 24 日， 刘峰家属向鄠邑区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判令张阳、 张山、 杨云 3 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法院审理查明， 刘峰与张阳、 张山、 杨云是同事， 5 月

4 日四人相约吃饭， 聚餐中有饮酒， 餐后各自离开。 刘峰在

离开途中与杨云再次相遇并交谈， 后刘峰独自驾车回家， 驾

车过程中与杨云接打电话， 后与同方向停车等候信号灯的车

辆追尾相撞， 致两车受损， 刘峰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交警检

测， 刘峰达到醉酒驾车标准， 且酒后驾车、 超速驾车， 负事

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刘峰作为专业从事驾驶工作并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应当认知或预见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可能

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 现刘峰因醉酒驾车死亡， 对该结果有

重大过失， 应对其自身伤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张阳、 张

山、 杨云三被告与刘峰相约吃饭， 对刘峰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行为应进行提醒、 劝阻， 并负有通知其亲友或亲自照顾将

其护送至家中或护送至医疗机构救治的义务， 因未尽到义

务， 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杨云放任刘峰在驾驶车辆时接打

电话，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判令刘峰对其伤亡承担 80%

责任， 张阳、 张山各承担 5%的赔偿责任， 杨云承担 10%的

赔偿责任。 原、 被告均表示服判息诉， 且三被告自愿履行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 本案已履行完毕。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近期， 网易裁员事

件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本期 “非常阅读” 就为

读者推荐一本与 HR

工作相关的法律图书，

《 员 工 谈 判 技 巧 指

南———适 合 HR 的 双

赢调解之道》。 本书致

力于给 HR 启发， 通过我们以往灵活性的

案例， 试图帮 HR 构建起自己面对 Case 时

的思考路径和职业价值观。

虽然 HR 可以求助于律师， 但是律师

的素质与态度， 存在诸多不同。 如果一个律

师对 HR 的支持仅在于合规方面 ， 对 HR

来说， 注定是一个限制， 而很难说是足够的

支持。 事实上， HR 可以激发律师， 这样的

交流， 才是互相辉映， 律师与 HR， 也会分

别各有成就感。

其实 HR 的真正价值， 在于灵活与变

通。 当 HR 在面对业务部门时， 没有自己

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价值； 当一个 HR 无法

获得律师的方案支持与话术支持时； 当一个

HR 在面对一单Case 时， 不去思考路径， 不

去平衡法律与实务的关系时， 寻根究底， 还

是HR 自己不够强大。 王睿卿

HR为何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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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江苏高院对近三年来全省法院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旨在通过量化分析， 研判劳动人事争议审

判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完善争议解决机

制， 引导用人单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者

树立理性维权意识， 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

系。 同时， 该院发布了 2016 年至 2018 年

劳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因乙肝病毒超标“被待岗”

王某于 2006 年 4 月入职南京某电子

公司任工程师。 2017 年 9 月， 公司安排

员工体检， 王某被检出乙肝指标异常。 同

年 11 月 1 日， 公司通知王某脱岗治疗 。

随后王某赴医院检查， 诊断为转氨酶和乙

型肝炎病毒 DNA 指标超正常值范围。 同

年 11 月 29 日， 该电子公司通知王某继续

脱岗治疗， 治疗期间支付病假工资， 待指

标恢复正常后再返岗。

王某向南京市卫计委投诉涉案体检中

心， 称其在企业员工常规体检中私自检查

乙肝二对半并向所在单位反馈乙肝项目检

测结果， 泄露了他个人隐私。 南京市卫计

委书面答复王某， 已责令涉案体检中心在

非入职体检乙肝项目检测申请及告知程序

上加强改进。

后来， 王某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裁令

公司按正常工资标准补发强制休假期间的

工资。 仲裁委认为某电子公司强制王某休

病假的依据不充分， 但无主观恶意， 王某

实际已休病假， 酌定某电子公司按正常薪

资标准的 90%补发工资。 王某与电子公司

均不服， 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虽被诊断为转

氨酶和乙型肝炎病毒 DNA 指标超正常值

范围， 但医嘱平时接触、 饮食一般不传

染， 故王某的身体情况不构成其履行电子公

司工程师职责的根本障碍， 某电子公司强行

指令王某待岗， 侵犯了王某的正当劳动权

利， 该指令行为不具有正当性， 王某待岗的

性质不属于病假， 电子公司应全额支付待岗

期间工资。

【点评】

就业是保障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等基本人

权的重要途径， 但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身高

歧视、 性别歧视、 相貌歧视、 学历歧视、 户

籍歧视、 疾病歧视屡见不鲜， 尤其是疾病歧

视更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2007 年就发

布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规定用人

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

为由拒绝录用。

但是， 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

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 不得从事法

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

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用人单位

应依法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劳动者

也应关注自身身体健康， 定期体检， 做到早

发现、 早评估和早治疗。

违反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

翁某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入职某电器公

司。 2016 年 2 月， 公司依民主程序制定了

员工行为规范， 并对发布行为进行了公证。

公司要求员工主动申报与某电器集团及外部

供应商、 代理商、 经销商员工存在的亲属关

系， 并具体列明了亲属关系的情形； 未主动

申报前条任一情形的， 公司有权对员工予以

解除劳动关系。 翁某知晓该规章制度， 并每

年填写承诺书。

2017 年 4 月， 公司发现翁某未如实填

写承诺书， 隐瞒了其父亲在供应商工作的事

实。 翁某认为父亲仅为 “临时工”， 公司再

找翁某谈话， 希望翁某如实申报， 但翁某仍

否认其存在不实申报的行为。 公司以翁某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 翁某申请仲裁， 请求确认电器公司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赔偿金。 仲裁委未支持

翁某的仲裁请求。 翁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

单位的经营需要和特点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 电器公司基于经营环境、 秩序的构建以

及对员工诚信的要求， 规定内部申报亲属关

系并不违法。 从翁某与电器公司谈话看， 翁

某在填写申报表之前就已经知晓其父亲在供

应商工作的事实且工作已超过一年， 但其未

如实申报， 且在公司找其谈话时无悔改之

意， 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电器公司可以

据此解除劳动合同， 遂判决驳回翁某的诉讼

请求。

【点评】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说明

义务， 即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

同履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

实说明。

但具体 “基本情况” 包含哪些内容， 目

前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而且行业众多，

法律确实也无法作出统一规定， 实践中应根

据企业的经营需要及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作

出综合判断。 本案中， 电器公司要求员工如

实申报与竞争企业及经营上有关联企业存在

亲属关系的情况， 系基于防范商业秘密泄露

和及时作出风险防控的需要作出的规定， 并

不涉及侵犯员工的个人隐私， 故应认可其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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